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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文件 

 

 

花法发〔2020〕4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

门诊式快审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

本院各部门： 

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门诊式快审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

业经本院 2020 年 12 月 8 日审判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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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

门诊式快审工作细则（试行） 

 

为提高审判效率，进一步落实上级法院关于案件繁简分

流的工作安排，积极推进简案快审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，

结合我院审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门诊式快审案件的挑选、排期及送达 

（一）门诊式快审案件的挑选 

1、适用的案件类型 

案件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清晰、证据充分、当事人

争议不大的案件。 

2、案件挑选流程 

⑴适用小额或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。内勤收案后，先将

案件交经办法官快速浏览，由经办法官审核后将适合进行门

诊式快审的案件自行留下，在该类案件达到 5 件时一并交由

送达组进行排期、送达，排期开庭的时间为同一时间。 

⑵适用简易或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。送达组将未能成功

送达的案件移交法官助理、书记员之后，由经办法官对其中

需要公告的案件进行筛选，审核后将适合进行门诊式快审的

案件交由助理、书记员统一进行公告，公告的开庭时间为同

一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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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门诊式快审案件的排期及送达 

已被确定为门诊式快审的案件，送达组原则上应在接收

案卷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排期及送达工作。该类案件

的送达，以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为主要送达方式，可以适当

辅以电话、短信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微信号码、QQ 号码等

简便方式，采用电话通知等简便方式进行送达的，应当及时

制作工作记录。送达组完成送达后，将案卷材料移交给速录

员制作笔录头。 

二、门诊式快审的退出及加入 

1、门诊式快审的退出 

以下案件可以退出门诊式快审：⑴未成功送达的案件；

⑵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，导致案件性质发生改变，不适合门

诊式快审的；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申请，经审查，其异议

理由成立的；⑷需要追加当事人的；⑸需要鉴定、评估、勘

验，预计案件在三个月内无法审结的；⑹其他不宜门诊式快

审的情形。 

2、门诊式快审的加入 

经办法官如发现其他适宜加入该次门诊式快审的案件，

可以安排助理、书记员将该案改期、合并至门诊式快审一并

进行审理。 

三、门诊式快审案件的审理方式 

1、门诊式快审的庭前准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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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当日参加庭审的全部当事人身份信息、宣布法庭记

录、宣布审判员或合议庭成员、询问是否申请回避等工作均

由速录员集中统一进行。 

2、门诊式快审的庭审过程 

门诊式快审的庭审过程可灵活、简便安排。庭审直接从

法庭调查开始，以最后陈述结束。不再重复询问、宣读当事

人权利、义务。经办法官可直接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

立来引导庭审，不受法庭调查、法庭辩论以及法庭调解等顺

序限制。 

对被告承认原告诉讼请求或者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

案件，可仅仅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。 

对被告公告或未到庭案件，仅简要听取原告意见及核对

证据原件。 

3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门诊式快审可以采用全程录音

录像、无速录员记录的开庭模式，对于案情简单、法律适用

明确的案件，法官可以当庭作出裁判并说明裁判理由。 

四、裁判文书 

1、门诊式快审案件经调解达成协议的，调解书无需记

载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认定的事实，仅载明可执行的调解方

案。 

2、门诊式快审案件提倡采用令状式、要素式、表格式

判决，令状式文书只包含诉讼参与人称谓、原告诉讼请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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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裁判主文，不记载当事人诉辩主张、法院查明的事实及

详细裁判理由。 

不宜采用令状式判决的门诊式快审案件，可选择采用要

素式或表格式判决。裁判文书可相应进一步简化，简明记载

当事人诉辩主张、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理由。 

具体可参见最高院《民事诉讼文书样式》里的相应样式。         

3、对于当庭裁判的小额诉讼案件，裁判过程经庭审录

音录像或者庭审笔录完整记录的，制作裁判文书时可以不载

明裁判理由。 

    本细则于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   2020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

 


